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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必修學生與必修教研人員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變更說明 

 
變更前，必修學生適用條文 變更前，必修教研人員適用條文 變更後，必修學生與必修教研人員合併條文 

一、蒐集之目的 

（一）為進行課程管理、成績計算、個人學

習紀錄、以及配合各校課務需求，將蒐集您

的個人資料與修課資料。 

（二）為精進課程品質、改善教學環境、與

提升學習成效之研究，本中心將蒐集您的

個人資料及修課資料進行解讀與分析，以

建立動態評量之相關規則、輔助適性化學

習，提供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之成

效與建議。 

一、蒐集之目的 

（一）為進行課程管理、成績計算、個人學

習紀錄、以及配合各機構單位課務與人事

管理需求，將蒐集您的個人資料與修課資

料。 

（二）為精進課程品質、改善教學環境、與

提升學習成效之研究，本中心將蒐集您的

個人資料及修課資料進行解讀與分析，以

建立動態評量之相關規則、輔助適性化學

習，提供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之成

效與建議。 

一、蒐集之目的 

（一）為進行課程管理、成績計算、個人學

習紀錄、以及配合學校／機構課務與人事

管理需求，將蒐集  台端的個人資料與修課

資料。 

（二）為精進課程品質、改善教學環境、與

提升學習成效之研究，本中心將蒐集 台

端的個人資料及修課資料進行解讀與分

析，以建立動態評量之相關規則、輔助適性

化學習，提供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訓練

之成效與建議。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蒐集  台端的個人資料包括中文姓名、英

（外）文姓名、學校單位、系所單位、帳號、

學號、電子郵件地址、身分別、課程版本、

測驗成績、作答紀錄及與學術研究所需之

必要資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蒐集  台端的個人資料包括中文姓名、英

（外）文姓名、學校／機構單位、系所／部

門單位、帳號、學號、電子郵件地址、身分

別、課程版本、測驗成績、作答紀錄及與學

術研究所需之必要資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蒐集  台端的個人資料包括中文姓名、英

（外）文姓名、學校／機構單位、系所／部

門單位、帳號／學號、電子郵件地址、身分

別、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末 3 碼、課程

版本、測驗成績、作答紀錄及與學術研究所

需之必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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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必修學生適用條文 變更前，必修教研人員適用條文 變更後，必修學生與必修教研人員合併條文 
三、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台端所屬學校或系所單位將  台端個人資

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臺。

三、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台端所屬學校／機構、系所／部門單位

將  台端個人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

源中心」平臺。 

三、蒐集個人資料之來源 

台端所屬學校／機構、系所／部門單位

將  台端個人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

育資源中心」平臺。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

或因執行業務所需保存期間內，得

合理利用  台端的個人資料。 

（二）地區：下揭利用對象之本國。

（三）對象：學生所屬學校及系所單

位、本中心及其他與本中心有業務

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

自動化的方式。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

或因執行業務所需保存期間內，得

合理利用  台端的個人資料。 

（二）地區：下揭利用對象之本國。

（三）對象：  台端所屬學校／機構、

系所／部門單位、本中心及其他與

本中心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

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

自動化的方式。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或因

執行業務所需保存期間內，得合理

利用  台端的個人資料。 

（二） 地區：下揭利用對象之本國。 

（三） 對象：台端所屬學校／機構、系所

／部門單位、本中心及其他與本中

心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

關。 

（四）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

化的方式。 

 
 
 
 


